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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M4型电动通风干湿表

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HM4型电动通风干湿表的基本参数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与

贮存 。

本标准适用于HM4型电动通风干湿表(以下简称干湿表)设计、生产、检验和验收.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    GB/T 191-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
    GB 2829-2002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(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)

    GB/T 8747-1988 气象用玻璃液体温度表

    JB/T 9329-1999 仪器仪表运输、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

    JJG 204-1980 气象用通风干湿表

基本 参数

供电电压:2 V-2.5 V(DC),

重量:0. 8 kg,

要求

  用于测量空气湿度时，应能在一100C -45℃环境下正常工作。

  测量范 围:

相对湿度:100.̂100%;

相对温度:一36r-46V;一26℃一51,C.

  相对湿度允许误差:士2%;温度允许误差:士。.20C o

  通风速度:)2. 5 m/s,

  低于ZV时，应有欠电指示。

  电动通风干湿表所用的两支温度表应符合GB/T 8747规定的通风干湿表用温度表的要求，经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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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合格并附有证明质量合格的检定证。

4.7 外观

4.7.1温度表装人表架中应紧密，不得松动，其球部应位于内护管的中央，球底端距内护管底端距离为
13 mm-15 mm,

4.7.2干湿表的内外护管应同心，并应相互绝缘。两管间的通风速度不得小于温度表球部周围通风速

度之一半。

4.7.3 干湿表的各零部件安装应正确牢固，在正常使用条件下，不得有摩擦声和撞击声。

4.7.4全部金属外壳和内护管应电镀抛光，且不得有脱层、锈蚀等现象。

4.8 附件要求

4.8.1风挡应稳固地夹住通风器外壳，使用便利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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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8.2干湿表的玻璃加水管应大小适宜，橡皮囊与弹簧夹应能使玻璃加水管内的水面保持在一定的位
里上。

4.8.3 专用脱脂细棉纱套(布)应具有良好的吸水性。当一端浸人蒸馏水中15 mm后，水的渗透高度

应大于70 mm,
4.9 运翰环境条件

    用于仪器运输的包装应符合JB/T 9329的要求。其中高温选用40℃士2̀C;低温选一25℃士2r;

恒定湿热选用相对湿度95%(250C);跌落高度选用100 mm,跌落次数4次。

5 试验方法

5.1 空气湿度试验(4.1)

5.1.1试验设备:高温箱一台、低温箱一台。

5.1.2 将千湿表置于45℃士2℃的高温箱内，在通电状况下保持4h,

5.1.3 将干湿表置于一10℃士2℃的低温箱内，在通电状况下保持4h,

5.2 温湿度试验(4.2和 4.3)

5.2.1试验设备

    a) 湿度箱一台;

    b) 数字式标准干湿表一台。

5.2.2 试验要求

    a) 湿度箱应避免阳光直射;

    b)试验时周围空气稳定。
5.2.3 测试方法

5.2.3.1 将干湿表与数字式标准干湿表悬挂于湿度箱内，分别将湿度点设定为相对湿度 10%

和100%.

5.2.3.2 分别读取 10%和100%两个湿度点的干球相对温度和湿球相对温度，通过查算表查出相应的

湿度值。

5.2.3.3 温度测量范围和允许误差应符合GB/T 8747的规定.

5.3 通风速度试验(4.4和4.7.2)

5.3.1试验设备

    a) 静压管:内径0.8 mm-1 mm弯成90。一对;

    b) 微压计:补偿式或倾斜式一台;

    c1 秒表:一块。

5.3.2 试验要求

    a) 试验时周围空气稳定;

    b) 环境温度为((20士5)0C,温度波动不超过士10C ;

    c) 试验时不带通风罩，球部不包纱布。

5.3.3 测试方法

5.3.3. 1 置干湿表呈悬挂状态。先将静压管用夹具夹在内护管与温度表球部之间，然后再将静压管安

装在内外护管的夹层间，并且与微压表负压嘴乳胶管相连接，接通电源。

5.3.3.2 先读微压计零位，补偿式微压计准确到。. 01 mm,倾斜式微压计准确到。1格。

5.3.4 记录整理

5.3.4. 1计算微压计始末零位读取的算术平均值;
5.3.4.2 计算水柱高度;

5.3.4.3用水柱高度查JJG 204中附录2，得出相应的风速值.
 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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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电压试验(4.5)

5.4.1 试验设备

    a) 可调式稳压电源一台;

    b)三位半数字式万用表一台。
5.4.2 测试方法

    将干湿表上的可充电电池卸下，用可调式稳压电源代替，正负极一一对应。将电压从1.9 V调至

2. 5 V反复三次.观察当电压低于2V时，应符合第4. 5条的要求。
5.5 电动通风千湿表试验(4.6)

    按照GB/T 8747的规定检查电动通风干湿表所用的两支温度表。

5.6 外观和附件要求试验(4.7和4.8)

    用目测方法检查各项要求，其中第4.7.1条用游标读数值为。05 mm的游标卡尺测量。

5.7 运输环境试验(4.9)

    按照JB/T 9329的规定进行。

检验规则

  每台干湿表应经制造厂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，并附合格证。

  出厂检验:按本标准第4.4-4.8条的要求进行检验。

  在下述情况下.应进行型式试验:

— 在设计、工艺或所有材料作重要改变时;

— 不经常生产当再次生产时;

— 对成批生产的干湿表定期抽检时;

—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要求时。

  型式试验项目应按本标准第4章的全部要求进行试验。

  型式试验的样品抽样按照GB/T 2829规定的抽样方法进行，采用一次抽样方案，检查判别水平

抽样方案为:A类:RQL=30，二=3;B类:RQL二65,n=3;。类:RQL=100,n=3,

标志、包装 、运输与贮存

6

6.1
62
6.3

6.4

6.5

I。

7.1 标志

    每只干湿表应在适当位置固定铭牌，其内容如下:

    — 制造厂名称;

    — 产品名称及型号;

    — 产品编号;

    — 许可证编号。

7.2 包装

7.2.1干湿表的内包装应有柔软的衬垫或成型发泡塑料，装人包装盒后不受挤压，不能自由活动，包装

盒不变形，不裂缝。

7.2.2 外包装箱为瓦楞纸箱，在其适当位置上应有鲜明、清晰、牢固的标志，具体内容有:

    — 产品名称及型号;

    — 制造厂名称及地址;

    —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;

    — 净重及毛重;

    — 标明“易碎物品”、怕雨”、“向上”等字样及相应图案，图示标志应符合GB/T 191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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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-3 运输

经包装后的电动通风干湿表可用各种运输工具运输，适用于各种运输条件。
贮存

仪器应贮存在环境温度一250C - 400C，相对湿度不大于85%的室内，室内空气中不应含有腐蚀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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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成套性

    每台干湿表装箱时应包括:

    — 电动通风干湿表一台;

    — 风挡一个;

    — 挂钩一个;

    — 玻璃加水管二个;

    — 橡皮囊一个;

    — 弹簧夹一个;

    — 绒布一块;

    — 专用脱脂棉纱套或脱脂棉纱布一卷;

    — 简明查算表一个;

    — 专用充电器一个;

    — 使用说明书一份;

    — 合格证一份。


